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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4� � � � � � �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24-049

债券代码：127100 债券简称：神码转债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1、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4年4月22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 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669,581,480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16,002,

125股后的股份数653,579,3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46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向全体股东派

发现金红利291,496,392.33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权益分派的

股权登记日前，因回购股份、期权行权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

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自上述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没有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将在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对受让价格进行调整；根据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对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和发放范围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69,581,48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6,002,125股

后的653,579,3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46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含税及扣税情况

以上分配的现金红利数含税。 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014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892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46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三、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

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291,496,392.33元=653,579,355股×0.446000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

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

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10股现金红

利应以4.353411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435341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435341元/股=291,496,392.33元÷669,581,480股）。 综上，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

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435341元/股。

四、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4月3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6日。

五、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4月3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六、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九街九号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

咨询联系人：柴少华

咨询电话：010-82705411

传真电话：010-82705651

八、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034� � � � � � � �证券简称：神州数码 公告编号：2024-050

债券代码：127100 债券简称：神码转债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神码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调整前转股价格为32.51元/股

2.�本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32.07元/股

3.�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4年5月6日

一、关于“神码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2536号）， 公司于2023年12月21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1,

338.999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3,899.90万元。 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同意，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4年1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

交易，债券简称“神码转债” ，债券代码“127100” 。

根据《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若公

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

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

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

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

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本次“神码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因及结果

（一）转股价格调整原因

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

股本669,581,480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16,002,125股后的股份数653,579,3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4.46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291,496,392.33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回购股份、期权行权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

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

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

时，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4.353411计算，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435341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

总额/总股本，即0.435341元/股=291,496,392.33元÷669,581,480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

变的前提下，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435341元/股。

（二）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根据《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神

码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如下：

P1＝P0－D＝32.51－0.435341≈32.07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5月6日（除权除息日）生效。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19� � �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24-015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4月23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4月23� 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4月23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1号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郑芳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代表8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02,741,81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771%。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4名股东， 代表股份102,703,91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67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509,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02,741,8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通过。

2、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02,741,8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通过。

3、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02,741,8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通过。

4、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02,741,8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通过。

5、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102,741,8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02,741,8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02,741,8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通过。

8、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为：同意102,741,8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通过。

9、以特别决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02,741,8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02,741,8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02,741,8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02,741,8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垯全、张舟

3、结论性意见：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0722� � � � � � �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4-022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4月23日（周二）15:30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04月23

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4年04月23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142号光大·发展大厦B座27楼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裁刘志刚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暨2023年度董事会

决定。 其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49,201,80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890%。

2、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49,099,40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6669%。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5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2,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221%。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249,198,105 99.9985% 3,700 0.0015% 0 0.0000%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0,009,700 99.9630% 3,700 0.0370% 0 0.0000%

2、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249,198,105 99.9985% 3,700 0.0015% 0 0.0000%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0,009,700 99.9630% 3,700 0.0370% 0 0.0000%

3、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249,198,105 99.9985% 3,700 0.0015% 0 0.0000%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0,009,700 99.9630% 3,700 0.0370% 0 0.0000%

4、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249,198,105 99.9985% 3,700 0.0015% 0 0.0000%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0,009,700 99.9630% 3,700 0.0370% 0 0.0000%

5、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249,198,105 99.9985% 3,700 0.0015% 0 0.0000%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0,009,700 99.9630% 3,700 0.0370% 0 0.0000%

6、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249,198,105 99.9985% 3,700 0.0015% 0 0.0000%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0,009,700 99.9630% 3,700 0.0370% 0 0.0000%

7、关于聘请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249,198,105 99.9985% 3,700 0.0015% 0 0.0000%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0,009,700 99.9630% 3,700 0.0370% 0 0.0000%

8、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1）总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249,198,105 99.9985% 3,700 0.0015% 0 0.0000%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0,009,700 99.9630% 3,700 0.0370% 0 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子豪、涂扬；

3、结论性意见：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及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4月23日

证券代码：000722� � � � � � �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4-023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4年04月16日，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以自有资金在湖南

省衡阳市衡东县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发展小初新能源有限公司，统筹开发该地区的新能源项目，注册

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持有100%股权。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编号为2024-020、2024-021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该全资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衡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现将

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公告如下：

名称 湖南发展小初新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白莲镇小初茶场

法定代表人 王磊

注册资本 壹仟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24MADJJYUU0K

成立日期 2024年04月22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储能

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

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备查文件

湖南发展小初新能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04月23日

证券代码：000897� � � � � � � � � �公司简称：津滨发展 公告编号：2024-13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议案的情形；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4月23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4月23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4月23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4� 月23日 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内八号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华志忠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出席会议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36人，代表股份344,142,2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79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2人，代表股份338,312,4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0.918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5,829,8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5％。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的股东（代理人）共35

人，代表股份5,829,9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5％。

（3）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天津

泰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633,64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99%；反对4,488,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2%；弃权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2.6642％；反对4,488,3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76.9876％；弃权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3482％。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587,64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65%；反对4,534,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76%；弃权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1.8751％；反对4,534,3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77.7767％；弃权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3482％。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913,44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12%；反对4,228,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88%；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7.4636％；反对4,228,8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72.53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873,54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96%；反对4,228,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88%；弃权3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6.7792％；反对4,228,8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72.5364％；弃权3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6844％。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353,04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78%；反对5,789,2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2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6981％；反对5,789,2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99.30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申请批准年度最高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398,44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21%；反对3,723,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20%；弃权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6,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5.7827％；反对3,723,5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63.8691％；弃权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3482％。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327,14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08%；反对4,815,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9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7.4068％；反对4,815,1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82.59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申请批准2024年度土地储备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558,14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91%；反对2,584,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0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4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55.6750％；反对2,584,1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44.32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预计对所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410,54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57%；反对3,711,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85%；弃权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5.9903％；反对3,711,4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63.6615％；弃权2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348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天津泰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新晶、赵一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3058�证券简称：永吉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6

转债代码：113646�转债简称：永吉转债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4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后，以口头或电子方式通知全体

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邓代兴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贵州永吉印务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邓代兴先生、黄凯先生、余根潇先生、吴天一先生、薛军

先生、胡北忠先生、崔云先生7位董事组成，其中薛军先生、胡北忠先生、崔云先生为独立董事。现选举邓代兴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召集人的议案》

选举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其召集人如下：

1、审计委员会委员：胡北忠、崔云、吴天一，其中胡北忠担任召集人。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邓代兴、薛军、胡北忠，其中薛军担任召集人。

3、战略委员会委员：邓代兴、黄凯、薛军，其中邓代兴担任召集人。

4、提名委员会委员：邓代兴、薛军、崔云，其中崔云担任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认为钱国军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

条件，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钱国军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认为黄凯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

件，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黄凯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认为余根潇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

条件，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余根潇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及

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余根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认为王忱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

件，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王忱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任职条件，具备履行财务总监职责的能力，不存在《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情形，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忱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颖志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颖志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须的专业知

识、工作经验及相关任职条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查阅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补充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储备发展所需资金，提高融资效率和资金运营能力，结合公司自身情况，公

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用于生产经营，融资授信额度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融资授信额度有效期为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可在该额度范围内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其他衍生融资品种等，实际融资

金额在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以上授信由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办公室全权办理并委托财务部门

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请查阅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金融机

构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公告》。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4日

附：简历

1、钱国军，1972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2年9月-2002年3月任杭州萧山畜产品厂经营科长；

2002年3月-2022年10月任浙江柳州家纺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年10月-2019年6月任浙江东合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总经

理；2024年4月起任公司总经理。

2、黄凯，1969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1997年任贵乌工贸联营彩印厂工人、车间主任、生

产科科员；1997年-2007年任贵州永吉印务有限公司生产总调度长、副总经理；2007年至今任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

3、余根潇，1980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年-2011年任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项

目经理；2011年-2013年任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中心副总经理兼金融部总监；2015年3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2018年至今任公司董事。

4、王忱，1975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9年-2005年任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贵阳分所项目经理；2005年-2013年任贵州致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2014年任贵州致远兴宏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2016年任贵州汇联通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6年-2017年任贵

州天地人和酒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5年1月-2018年5月任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5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2023年

10月至今任贵州西牛王印务有限公司监事。

5、张颖志，1992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职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基金从业资格、证券从业资格等。 2022年1月已取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书。 2022年10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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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阳市云岩区观山东路198号公司办公大楼3楼会议室及网络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6,608,7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07%

注：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数为419,981,016股，其中含公司回购账户股份数为175,8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邓代兴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549,356 99.9663 59,400 0.0337 0 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549,356 99.9663 59,400 0.0337 0 0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549,356 99.9663 59,400 0.0337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549,356 99.9663 59,400 0.0337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以及2024年度拟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41,156 99.4762 60,400 0.2802 52,500 0.243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96,856 99.9366 59,400 0.0336 52,500 0.0298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304,356 99.8247 60,400 0.0937 52,500 0.0816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津贴及2024年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95,856 99.9360 60,400 0.0341 52,500 0.029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95,856 99.9360 60,400 0.0341 52,500 0.0299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等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0.01� � �议案名称：《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95,856 99.9360 60,400 0.0341 52,500 0.0299

10.02� � �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95,856 99.9360 60,400 0.0341 52,500 0.0299

10.03� �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95,856 99.9360 60,400 0.0341 52,500 0.0299

10.04� � �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95,856 99.9360 60,400 0.0341 52,500 0.0299

10.05� � �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495,856 99.9360 60,400 0.0341 52,500 0.0299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326,856 99.2741 1,281,900 0.7259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邓代兴 171,185,761 96.9293 是

12.02 黄凯 167,825,761 95.0268 是

12.03 余根潇 167,825,761 95.0268 是

12.04 吴天一 167,825,761 95.0268 是

13、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薛军 167,825,761 95.0268 是

13.02 胡北忠 167,825,761 95.0268 是

13.03 崔云 167,825,761 95.0268 是

14、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蒲永宁 167,825,761 95.0268 是

14.02 陈茜 167,825,761 95.026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

情况以及2024年度拟发生关联交

易的议案》

21,441,156 99.4762 60,400 0.2802 52,500 0.2436

6

《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5,459,456 99.6854 59,400 0.1669 52,500 0.1477

7

《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及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35,458,456 99.6826 60,400 0.1697 52,500 0.1477

8

《关于确认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

度津贴及2024年津贴方案的议

案》

35,458,456 99.6826 60,400 0.1697 52,500 0.1477

9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35,458,456 99.6826 60,400 0.1697 52,500 0.1477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

34,289,456 96.3962 1,281,900 3.6038 0 0

12.01 邓代兴 30,148,361 84.7546

12.02 黄凯 26,788,361 75.3087

12.03 余根潇 26,788,361 75.3087

12.04 吴天一 26,788,361 75.3087

13.01 薛军 26,788,361 75.3087

13.02 胡北忠 26,788,361 75.3087

13.03 崔云 26,788,361 75.3087

14.01 蒲永宁 26,788,361 75.3087

14.02 陈茜 26,788,361 75.308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议案11均为特别决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2、议案5、6、7、8、9、11、12、13、1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5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自然人股东：邓维加、邓代兴、高翔；法人股东：贵州永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贵州云商

印务有限公司。

4、上述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浩天（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玉祥、闫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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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4月23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监事会成员后，以口头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由半数以上监

事共同推举赵明强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召集及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赵明强先生为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完成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4月24日

附：简历

赵明强，1971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经济师职称。1994年-2009年任贵州圣泉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营销部经理、企管部主任、办公室主任；2009年至今任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2016年至今任公司工会主席；

2018年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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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监事会主席，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长：邓代兴先生

（二）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邓代兴先生、黄凯先生、余根潇先生、吴天一先生。

2、独立董事：薛军先生、胡北忠先生、崔云先生。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4名非独立董事及3名独立董事组成， 上述董事自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

1、审计委员会委员：胡北忠、崔云、吴天一，其中胡北忠担任召集人。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邓代兴、薛军、胡北忠，其中薛军担任召集人。

3、战略委员会委员：邓代兴、黄凯、薛军，其中邓代兴担任召集人。

4、提名委员会委员：邓代兴、薛军、崔云，其中崔云担任召集人。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的召集

人胡北忠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第六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

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一）监事会主席：赵明强

（二）监事会成员：赵明强先生、蒲永宁先生、陈茜女士，其中赵明强先生为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任期为自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

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为提高管理效率，根据业务发展和内部管理需要，结合实际经营管理情况，公司对内部组织架构进行了优化调整，

推动实现管理扁平化、高效化。 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调整情况具体如下：

（一）总经理：钱国军

（二）常务副总经理：黄凯先生

（三）财务总监：王忱先生

（四）董事会秘书：余根潇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四、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证券事务代表：张颖志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五、任职资格说明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岗位胜任能力等相关情况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其中聘任财务总

监的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

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余根潇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

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王忱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任职条件，具备履行财务总监职责的能力，不存在《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情形。

六、部分董事、监事、高管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段竞晖先生、王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弋才伟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李秀玉

女士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杨顺祥先生因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返聘手续，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返聘担任公司董

事会专门战略委员会之业务发展顾问。公司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七、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0851-86607332

传真号码：0851-86607820

电子邮箱：dsh@yongjigf.com

联系地址：贵阳市云岩区观山东路198�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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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金

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为补充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储备发展所需资金，提高融资效率和资金运营能力，结合公司自身情况，公

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用于生产经营，融资授信额度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融资授信额度有效期为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可在该额度范围内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其他衍生融资品种等，实际融资

金额在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以上授信由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办公室全权办理并委托财务部门

执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

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4日


